南 京 医 科 大 学 江 宁 校 区

学生生活区勘察工程

施  工  招  标  文  件

招    标    人（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放时间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日

总    则

（一）工程概况

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学生生活区（研究生公寓、留学生公寓、研究生餐厅）勘察工程。

（二）投标费用

投标人应承担其编制投标文件与递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不管投标结果如何，招标人对上述费用不负任何责任。

（三）投标要求

1、投标单位需具备甲级勘察设计资质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2、投标单位具有江宁地区勘察经验者需注明；
3、确定的中标人在签定合同后立即进场施工，需在一周内提供中间勘察报告，两周内提供正式勘察报告。
投  标 说 明

1、 拟投标单位请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8:00-11：00携企业相关材料至南京医科大学基建办公室（汉中路140#）领取投标资料。

2、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0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30。
3、 投标报价应是招标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若投标报价中出现漏项等情况，视为让利。

4、 投标报价方式：本工程采用固定价格报价：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期间各类建材的市场风险和政策性调整确定风险系数计入总报价，今后不作调整。设计变更和招标人要求变动的内容除外。

5、 提供投标单位要求的付款方式。

6、 投标人需递交二份投标文件（需包括报价及合同文本）。

7、 投标文件均应使用不能擦去的墨水书写或打印，按具体要求由投标人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印鉴或签字。

8、 全套投标文件应无涂改和行间插字，除非这些删改是根据招标人的指示进行的，或者是投标人造成的必须修改的错误。修改处应由投标文件签署人加盖印鉴。

9、 投标人必须将投标文件密封提交。

10、 超过投标截止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并原封退给投标人。

11、 在投标截止期以后，不得更改投标文件，在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不得撤回投标文件。

评   标

评标

 1、评标工作在南京医科大学监察处的监督下，由南京医科大学组织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在投标文件能够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人中，根据最低投标价确定中标人。
2、为了有助于投标文件的审查、评价和比较，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3、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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